信息处理与自动化技术重中之重学科——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处理与自动化技术学科是一个面向国内外开放的从事信息处理与自动化技术研究的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为了更好的使用本学科的开放基金经费，在《浙江工业大学重中之重学科建设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和《浙江工业大学重中之重学科开放基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本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一、开放基金申请对象
开放基金资助有关信息处理与自动化技术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鼓励新思想、新方法及交叉学科的发展；倡导创新、合作、开放、交流的学术风气。开放基金面向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研究人员、在站博士后等非本重中之重学科人员。
二、开放课题基金受理流程
1．申请受理

开放基金每年接受两次统一申请。每项开放基金课题的资助额度为：重点课题5-8万，一般课题2-4万。研究时间为1-2年。
申报者须按要求填写《浙江工业大学重中之重学科开放课题基金申请书》，《申请书》一式3份，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报送本学科。经学科学术委员会评审，并报研究生院批准，由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发文公布。
申报者在接到学科开放基金课题批准通知后，应在15天之内将具体研究计划(需用实验设备、材料及经费预算、工作进程)报重中之重学科，计划通过后进行首期拨款（50%）。

2．中期检查

开放基金课题实施进程过半时，项目负责人需向重中之重学科提交中期检查报告，学科对报告审查后做出评审意见。对逾期不提交检查报告或中期审查不合格的课题，停拨项目经费，剩余经费退还学科，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审查合格的课题给予第二笔拨款（50%）。

3．课题验收

开放基金课题结束两个月内，项目负责人应认真撰写《课题总结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工作总结，课题完成情况，论文清单及其他相关科研成果等。同时应向学科提交试验记录、研究报告、在此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含待发表的论文)等材料。
项目负责人在开放基金资助下取得的成果，由浙江工业大学所有。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应标注“信息处理与自动化技术”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
四、关于经费使用管理 
1．批准立项的开放课题基金项目，分别设立账户并发放经费本。经费的使用由课题负责人审批，经费的支出账目应接受学科的监督，学科负责定期检查。课题结束后，课题研究人员应及时做出经费使用决算。结余经费交还开放基金。
2．课题经费的开支，按浙江工业大学财务制度规定（纵向经费管理）执行。开放基金使用范围为：

（1）与课题直接相关的科研费用，包括：仪器设备的购置、维护费等。仪器设备使用、样品检测费等。专用材料、加工、实验能源等消耗费；
（2）开展课题研究所必需的信息费，包括资料检索、复印、印刷、网络使用费等；
（3）差旅费；
（4）参加与课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活动费用，包括专利申请费、会议费、论文版面费等；
（5）项目鉴定、评审费。评审费的支出总额不超过4000元；
3．本年度内课题费如有结余，可以转到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4．利用开放基金课题购买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均为浙江工业大学所有。
五、本办法由本学科负责解释，并服从研究生院、计财处负责的监督与管理。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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